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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 可機 構和 認可保 安組 織表 現年報認 可機 構和 認可保 安組 織表 現年報認 可機 構和 認可保 安組 織表 現年報認 可機 構和 認可保 安組 織表 現年報     
（ 2008 年1 月1 日至12 月31 日） 

 

免責聲明免責聲明免責聲明免責聲明    

 

下文所載資料只供參考， 對於因使用本報告而造成或附帶引起的任何損失 

或損害， 海事處處長概不負責。 

 

 

引引引引     言言言言     

 

1. 香 港 船 舶 註 冊 處 是 根 據 香 港 《 商 船 （  註 冊 ）  條 例 》 於 1990 年

12 月 3 日 成 立 的 獨 立 運 作 機 構， 所 有 法 定 檢 驗 和 發 證 工 作 均 授 權 認 可

機 構 和 認 可 保 安 組 織 進 行 。 九 個 船 級 社 （  即 美 國 船 級 社 、 法 國 驗 船 協

會 、 中 國 船 級 社 、 挪 威 船 級 社 、 德 意 志 勞 埃 德 船 級 社 、 韓 國 船 級 社 、 英

國 勞 氏 船 級 社 、 日 本 海 事 協 會 及 意 大 利 船 級 社 ） 分 別 與 香 港 海 事 處 的 協

議 ， 在 2008年 1月 1日 至 12月 31日 報 告 期 內 ， 為 授 權 認 可 機 構 和 認 可 保 安

組 織 。  

 

2. 船 旗 國 品 質 管 理 系 統 於 1999 年 4 月 1 日 設 立， 旨 在 監 察 船 舶 、

船 舶 管 理 公 司 和 認 可 機 構 的 質 素 和 表 現， 業 界 對 此 表 示 歡 迎， 亦 贊 成

每 年 發 布 認 可 機 構 的 年 終 表 現 報 告 。  

 

3. 本 報 告 是 船 旗 國 品 質 管 理 系 統 設 立 以 來 的 第 十 份 報 告 ，  只 涵 蓋

2008 年 1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 期 間 在 香 港 船 舶 註 冊 處 註 冊 的 1228 艘

遠 洋 船 的 實 質 數 據 。  

 

 

報 告 範 圍報 告 範 圍報 告 範 圍報 告 範 圍     

 

4. 本 報 告 涵 蓋 認 可 機 構 與 香 港 海 事 處 所 訂 協 議 內 確 認 的 主 要 範 疇 ， 

包 括 ：  

 

i)  提 交 文 件  

ii)  公 開 資 料  

iii)  知 會 處 長  

iv) 依 循 指 示  

v) 法 定 檢 驗 和 審 核 的 成 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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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可機構表現報告 — 2008 年 

 

下表說明九個認可機構在上文第4 段所述五個主要範疇的整體表現： 

 

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規定說明規定說明規定說明規定說明     符合程度符合程度符合程度符合程度 

1 
提 交 文 件提 交 文 件提 交 文 件提 交 文 件  2007 2008 

 a. 認可機構代香港特別行政

區政府簽發的所有法定營

運證書（設有期限的證書）

副本須提交處長。 

收到的營運證書副本

數目 

4104 5997 

 
b. 認可機構代香港特別行政

區政府簽發的國際噸位證

明書副本須提交處長。 

收到的國際噸位證明

書副本數目／ 報告

期內註冊的船舶數目 

  

89.3% 

195/219 

89.0% 

 c. 認可機構代香港特別行政區

政府批核的所有穩定性資料

小冊子副本須提交處長。 

收到的經批核穩定性

資料小冊子副本數目

／ 報告期內註冊的船

舶數目 

 

51.3% 

119/219 

54.3% 

 d. 《國際勞工公約》第92 號

所訂船員住房規定的遵從

報告須提交處長。 

收到有關《國際勞工公

約》第 92 號的報告數

目／ 報告期內註冊的

船舶數目 

 

69.5% 

157/219 

71.7% 

 e. 《國際勞工公約》第133 

號所訂船員住房規定的遵

從報告須提交處長。 

收到有關《國際勞工公

約》第133 號的報告數

目／ 報告期內註冊的

船舶數目 

 

70.6% 

157/219 

71.7% 

2 公 開 資 料公 開 資 料公 開 資 料公 開 資 料  

 處 長 須 獲 提 供 或 應 能 取 得 以 下 資 料 ：  

 a. 認可機構代香港特別行政

區政府進行的每項驗船工

作完成日期和地點。 

獲提供並可取得該等

資料 

是 是 

 b. 認可機構的最新規則和規

例。 

獲提供並可取得該等

資料 

是 是 

 c. 按要求提交經認可機構入

級的香港註冊船舶的圖則

和文件。 

不符合規定個案數目 無 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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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規定說明規定說明規定說明規定說明     符合程度符合程度符合程度符合程度 

3 知 會 處 長知 會 處 長知 會 處 長知 會 處 長  

 a. 如代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

簽發的證明書失效或欲使

其無效， 須知會處長。 

不符合規定個案數目 無 無 

 b. 如欲暫時吊銷、撤回或取

消香港註冊船舶的分級，

須知會處長。 

不符合規定個案數目 無 無 

4 依 循 指 示依 循 指 示依 循 指 示依 循 指 示  

 a. 換旗檢驗完成後14 天內

提交完成檢驗聲明。 

不符合規定個案數目

／換旗檢驗次數 

 

38.5% 

59/219 

26.9% 

 b. 簽發證明書日期起計一個

月內提交初次和續期證明

書副本。 

不符合規定個案數目

／收到的證書副本數

目 

 

25.0% 

2372/5997 

39.6% 

5 法 定 檢 驗 和 審 核 的 成 效法 定 檢 驗 和 審 核 的 成 效法 定 檢 驗 和 審 核 的 成 效法 定 檢 驗 和 審 核 的 成 效  

 a. 船旗國品質管理檢查確認

驗船工作未如理想。 

個案數目 無 無 

 b. 船旗國品質管理檢查員

確認符合證明／ 安全管

理證書／ 《國際船舶和

港口設施保安規則》審核

工作欠妥或參與符合證

明／ 《國際船舶和港口

設施保安規則》審核的表

現未如理想。 

個案數目 無 無 

 c. 港口國監督發現香港註冊

船舶有嚴重缺陷， 並應由

認可機構負責。 

缺陷數目／ 報告期

內經認可機構入級

的船舶數目 

無 8/1228 

0.65% 

 


